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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第 169 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二） 

時間： 下午 7 時 05 分 

地點： 香港筲箕灣南安街 83 號海安商業中心 26 樓 

出席： 丁惠芳博士 文婉玲女士 伍鋭明博士 呂少英女士 李祥佩女士  

凃淑怡女士 倫智偉先生 許宗盛先生 陳芷瑋女士 梁傳孫博士  

郭毅權博士 張麗怡女士 曾健超先生 黃燕儀女士 盧華基先生 

秘書： 李榮波先生 陳美珊女士 
 

1. 雖然呂少英女士、倫智偉先生、許宗盛先生、陳芷瑋女士及盧華基先生仍未加入，主席梁傳

孫博士確定其他成員都已經 Zoom 登入會議，有見已達法定人數的要求，主席宣布會議正式

開始。 
 

（呂少英女士、陳芷瑋女士及盧華基先生加入會議。） 
 

確認第 167 及 168 次會議紀錄 
 

2. 第 167 及 168 次會議的紀錄早前已經傳閱。經按序查詢與會者並確定沒有修改提議，主席遂

簽署作實。 
 

跟進先前會議或以傳閱方式處理局方文件的各項未決事務 
 

3. 主席報告倫智偉先生在會前曾以電郵表示可能因事不能出席會議，遂以書面表述其對若干議

題的意見及投票取向，主席認為該電郵清楚表達他的意見，在討論相關事項時，若倫先生未

克出席，將由秘書代為表述，並在需要議決時計算在內。 
 

「疫苗假期」特許安排 
 

4. 與會者知悉檔號 2021-064 的文件經傳閱後，應(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要求提交會議審議；

主席邀請(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提出需作審議的事項時，(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表示支持

特許缺勤的安排建議；主席提醒各成員若對以傳閱方式處理的事務沒有事項需要商討，可逕

行在網上通過議案。 
 

5. 秘書報告倫智偉先生在電郵中表示贊成該項建議，但提議在內部文件中不宜有令職員誤會打

疫苗是應有之義的意思或信息，主席根據會議文件內容，澄清當中「應有之義」一詞乃指註

冊局對員工的支持一事。 
 

6. 主席知悉與會者就該特許缺勤安排沒有異議，檔號 2021-064 文件的假期建議獲接納及通過。 
 

呈報控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7.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8.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註冊續期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9.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0.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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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註冊續期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因第XXX號個案紀律委員會主席已準備登入會議，主席調動議程，先聽取此案的委員會建議；

委員會主席(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登入會議；許宗盛先生亦登入會議。） 
 

第 XXX 號個案紀律委員會報告 
 

13. （刪除業務資訊）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登出會議。） 
 

14. （刪除業務資訊） 
 

跟進先前會議或以傳閱方式處理局方文件的各項未決事務（續） 
 

（倫智偉先生登入會議。） 
 

處理不能送達紀律處分的跟進工作 
 

15. 與會者知悉檔號 2021-081 文件所提交的法律意見；（刪除業務資訊）指出即使尋求進一步法

律意見，仍只是對一項假設情境的一個意見，現階段未見有需要為此投放資源進行研究，可

待有關人士提出重新申請註冊，由當屆註冊局按實際處境尋求法律意見，以決定是否接納一

位曾因其註冊地址失效令註冊局不能送達紀律處分通知的前註冊社工的重新申請註冊，及是

否在接納註冊後可以重啟遭擱置的紀律處分程序。（刪除業務資訊）指出註冊局已處置了原

先仍待註銷姓名的個案，其紀錄應附上標籤，以方便以後跟進。另與會者知悉辦事處因倉庫

容量接近飽和，正研究註冊社工的存檔安排，完成後將提交註冊局討論。主席總結討論，有

關跟進工作留待出現具體個案，方由當屆註冊局處理。 
 

選舉委員會社福界當然委員及界別分組投票人 
 

16. 主席報告按照上次會議議決，他本人及註冊局並沒有在特別選民登記安排於 7 月 5 日結束前

提交任何登記申請；另與會者已知悉（刪除業務資訊）決定不會對主席提出遺憾動議，而按

上次會議議決，辦事處將草擬一份解說，主席表示因需考慮發放的渠道，而且以往註冊局甚

少作此類安排，故指示辦事處暫緩草擬工作；主席繼而指出可行渠道包括向註冊社工發放電

郵、放在註冊局網站或向傳媒發放，另現有公開資訊安排已將會議紀錄放於註冊局網站，另

亦有電子通訊或網站最新消息的發放渠道；秘書指出電子版通訊按時一年出版兩次，下一期

暫定十月出版；與會者討論如下： 

(1) （刪除業務資訊）指出註冊局公開的會議紀錄已屬詳盡，而且此項議題與其他註冊局

事務的重要性無異，可沿用一貫的發放方式，即會議紀錄及通訊，而毋需另行發放。 

(2) （刪除業務資訊）表示內容比渠道更重要，需充分反映成員所表達的意見。 

(3) 秘書指出會議紀錄將按一貫方式處理，只隱藏涉及個人或敏感的資料，另行撰寫的解

說只可以是一段就會議紀錄所錄意見的摘要，否則將變得累贅。 

(4) （刪除業務資訊）同意經前述兩個渠道發放，但十月才出通訊則屬太遲了；另表示她

在復康界曾收到若干查詢，對註冊局不登記的決定，令其失去表達意見渠道而表示遺

憾，而她只可以如實表達決定由投票產生；另回應（刪除業務資訊）的提問，秘書表

示草擬的解說將供各成員提出修改意見。 

(5) 回應（刪除業務資訊）的查詢，主席表示草擬解說的原意並非預備用作回應外界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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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實際上他或註冊局並沒有收到任何相關的查詢，而就此事草擬解說，乃上次會議

時由（刪除業務資訊）提出及與會者不反對，故而跟進相關解說的草擬工作，（刪除業

務資訊）就主席的回應及（刪除業務資訊）表示她在復康界曾收到若干查詢，認為有

需要草擬解說作為註冊局成員按議決集體負責的對外說法，並且相關解說應盡快完

成。。 

(6) 回應（刪除業務資訊）建議參考（刪除業務資訊）的聲明，秘書指出註冊局的解說必

須與會議紀錄內容一致。 
 

17. 主席總結討論，並指示辦事處儘快草擬解說，以電郵傳閱供成員修改及確定，在短期內安排

在註冊局網站的最新消息發放。 
 

呈報控罪及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18.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投訴個案第 XXX 號—上訴案件 
 

19. 與會者知悉該上訴將在 8 月 31 日上庭。 
 

註冊事務 
 

重新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0.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1.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3.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4.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5.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續期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6.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7.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8.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9.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紀律委員會 
 

30. 秘書報告及更新了各個已成立紀律委員會的 26 宗投訴個案的工作進展，包括 24 宗剛編定聆

訊日期及一宗延期舉行聆訊。 
 

31. 與會者參閱了檔號 2021-085 的文件，經考慮了已通過利益衝突審查的備選名單，工作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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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背景後，同意委派以下人士組成投訴個案 XXX 號的紀律委員會，展開研訊工作： 
 

（刪除業務資訊）  
  

註冊事務（續） 
 

重新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行政事務委員會報告 
 

33. 與會者知悉沒有事項需提會報告。 
 

專業操守委員會報告 
 

修訂《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及《實務指引》文件 
 

34. 與會者知悉第二輪諮詢的三場諮詢會已順利舉行，出席總人數較第一輪少，書面意見暫只收

到一份，另諮詢期將在八月底完結。 
 

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報告 
 

35. 與會者知悉沒有事項需提會報告。 

 

建議修改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工作小組報告 
 

36. 與會者知悉此項跟進工作未有進展；主席指出小組成立至今仍未能推動政府展開討論，亦因

應業界現時對任何修例建議抱持的保留態度，預見在本屆餘下半年任期小組的工作將仍不得

寸進，故建議結束小組，由新一屆上任時再作決定。在交換意見時，除(隱去涉及個人的資

料）認為仍予以保留外，(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均表示支持結束小組。主席認為與會者大

致對現階段結束小組的提議沒有異議，指示秘書在下次會議議程刪除此項目。 
 

選舉委員會報告 
 

37. 秘書報告委員會已審批相關文書文本及點票服務供應商，提名期將於八月中展開。 
 

其他事務 
 

恆常局務考勤季度報告 
 

38.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跟進辦事處早前以電郵諮詢成員，對在網站上公布恆常局務考勤季

度報告的內容，秘書表示在知悉成員反應後，正草擬會議文件，稍後將提交註冊局討論。 
 

向投訴人披露處理轉介投訴與否的兩位註冊局成員的身份 
 

39.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表示早前行政事務委員會曾商議披露的政策方向，並曾諮詢主席可

否提交註冊局大會討論，所得回覆是主席認為因相同事宜在較早前已作商議，在沒有實質情

況改變下，不宜在現屆重複討論；就(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提議新一屆上任委派成員擔任

此項工作時，應先行討論相關披露政策，以期加強局方的透明度，並在成員知情及有預備下

出任該崗位工作，主席指出屆時需要處理議事的技術細節，辦事處知悉相關事宜並將跟進有

關議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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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日期 
 

40. 下兩次會議定於 2021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及 11 月 19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正舉行。 
 

會議於晚上 9 時 45 分結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